
實習生繳交「實習報告」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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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實習報告 

學生應於輔導老師送交實習成績之前，上傳報

告供輔導老師審閱。實習報告確實繳交時間請

洽輔導老師或系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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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界主管 

1. 同意實習報告內容並評定分數 

2. 填寫業界成績考評表 

(以系所自訂為主) 

※實習報告封面一律使用學校制式版本 

※內文可依系上規定 

實習報告上傳平台 

登打成績者（開課老
師）進入教務處 
「成績登入系統」 
輸入實習成績 

教育部備查 

系所或輔導老師 

規定學生繳交期限 

1. 登打成績者（開課老師），確認學

生已繳交實習報告及上傳，並計算

學生實習總成績。 

2. 實習生若逾時繳交或未繳交實習報

告，成績為不及格。 

 實習生若未繳交實習報告，成績為不及格 

E網通→本校學生系統列表 

→研產處→校外實習管理系統 

→上傳實習報告 


